
星报讯(方宗根) 近日，《安徽省整合建立统一的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印发，围绕加快资源整合、
统一制度规则、完善运行机制、创新监管体制等 4 个方
面，提出 32 项工作任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安徽省以整合共享资源、统一制度规则、创新体制
机制为重点，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加快构建统一的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着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法制化、
规范化、透明化，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实施
方案进一步整合分散设立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
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交
易平台，在统一的平台体系上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依

法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高效规范运行。积极有序推进林
权、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其他公共资源交易纳入
统一平台体系。

根据实施方案，2016年6月底前，省、市、县政府全
面完成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基本建立全省统一
的制度规则、平台交易、服务标准、信息公开、评标专
家、信用管理，异地互联互通的公共资源交易运行机
制。 2017年6月底前，形成全省范围内规则统一、公开
透明、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基本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全程电子化、服务标准化、监管
智能化，以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从依托有形场所向以电
子化为主转变。

安徽省建立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12 月 4 日，长丰县畜牧
兽医水产局在县政府大门两
侧开展"12.4"法制宣传日宣
传活动。

宣传日活动发放了《渔
业安全生产告知书》、《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重大
动物疫情知识问答》、《中华
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正常
猪肉与病害肉识别》、《瘦肉
精 常 识 问 答》等 宣 传 资 料
1400 份，接受咨询 150 余人
次，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今年以来，宿州市埇桥区为保证全区年度
水利民生工程顺利实施，区水利局、区财政局组
成督查组，高频率对在建水利民生工程项目进
行现场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督
促工程进度、协调施工环境，并在区水利局每周
一的工程推进会上通报点评、盘点销号，会后继
续跟踪督查。

针对水利民生工程建设“点多面广”的特点，
埇桥区紧紧抓住督查重点，明确责任，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重视和落实督查工作，以重点工程
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加强监督检查，最大限度
堵塞水利民生工程项目建管漏洞，从源头上预防
和治理效能低下、项目进度慢、工程质量低的现
象，加强与工程监理人员的配合，完善机制，推行
现场督查与监理信息反馈制度。始终坚持抓住
工程建设的重点环节，严格督查，注重实效。突
出对项目上工人数、项目安全、施工环境、工程质
量、工程进度、措施落实等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规
范运作。同时围绕打造廉洁工程，把项目管理人
员廉洁从业情况作为一项重要督查内容，坚持把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到民生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中。加强与被督查单位沟通，及时掌握督查
工作大的原则和方向，提高督查工作效率，坚持
良好的工作作风，在督查工作中从严要求，以身
作则，坚持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完善并
创新制度建设，并不断向工程建设一线延伸，助
推埇桥民生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袁化伟

宿州埇桥区：提效能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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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Y区烟草局查获一起涉烟案件，违法行为人

李某在Y区有两个卷烟经营店A（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B（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此次在B店查获违规

卷烟，涉案金额6万多元。Y区烟草局将此案移送Y区公

安局，Y区公安局认为李某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无

法构成非法经营罪，遂将案件退回Y区烟草局；Y区烟草

局又将此案移送Y区工商局，Y区工商局认为此案涉嫌

刑事犯罪，遂将案件又移送Y区公安局，而公安局又将此

案退回；Y区烟草局接退回案件后如何处理陷入困境。

此案涉及的根本问题是：持零售许可证的卷烟零售
户是否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目前，专家学者及公检法部门对此持有两种截然相
反的观点。认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者依据的是《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李明华非法经营请示一案的批复》
（2011年5月6日（2011）刑他字第21号）；认为构成非法
经营罪的则从法理、法律精神等角度加以阐释。

笔者认为，持零售许可证的卷烟零售户能构成非法
经营罪。理由如下：

第一，从目的和手段上来看，持证零售户不构成非
法经营罪的认识违背了专卖法的立法目的。烟草专卖
的目的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而达到

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将烟草制品的生产经营权牢牢掌握
在国家手中，主要从生产及批发环节获得税收，所以对
生产、批发、零售各个环节设置了许可证，必须经过许
可才能进行相应的经营业务，也即烟草行业的专卖，指
的是各个环节的专卖，而不能用一个证代替所有证。

第二，从法条规定的角度来看，持证零售户不构成
非法经营罪使得相关法条规定失去意义。《烟草专卖许
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款中明确规定：连锁经营
企业在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由各个分店
分别向所在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结合
本案例，李某B店无零售许可证，且案值超过5万元，理
应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公安部门不予受理的理由是：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李明华非法经营请示一
案的批复》的精神，李某本身已持有零售许可证，至于
许可证是哪个店，并不妨碍其无法构成非法经营罪。
这样的理解使得各分店均需申请许可证的规定落空，
并且给一些卷烟贩子违法经营创造了便利。

第三，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认为持证零售户不
构成非法经营罪造成了实际工作的混乱。上述案例
中，公安部门认为不涉刑不予受理，工商部门认可一店
一证，认为涉刑，两部门认识上的矛盾造成案件最后又
回到烟草部门，而依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十五条及《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烟草部门无
权处理此类案件，那么今后李某的B店将不用申请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且可以放肆地大批量地经营卷烟，而
申请了烟草零售许可证，反倒会造成自己被处罚。

第四，从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来看，认为持证零售户
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对司法解释的误读和扩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司
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

种。由此可见最高法法关于李明华的批复属于司法解
释。但同时该规定又规定，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
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
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也就是说，针对李明华的批复
仅适用于李明华案，不应扩大到类案，所以从全国处理类
似案件的实际状况来看，便会出现云南省玉溪中院
（2014）玉中刑终字第56号判决认为成明军虽持有零售
许可证，但其多次大批量销售卷烟的行为仍构成非法经
营罪；无锡市锡山区法院（2014）锡法刑二初字第00155
号判决认为被告人蒋某虽持有零售许可证，但其多次超
过50条销售给他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五，从法律冲突的角度来看，认为持证零售户不
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识与相关司法解释冲突。《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
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0〕7号）规定，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
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
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
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
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
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由此条规定可知，
从事烟草经营业务，必须持有相应的许可证，各许可证
之间并不具有替代性。且两高司法解释属于司法解释
的“解释”范畴，“解释”是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
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
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所以此规定具有普遍适用性。

分析至此，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如果笔者观点正确的
话，那么李明华案是不是属于错案？答案是否定的。此案
不属于错案，因为有最高法批复作为依据。我国属于成文
法国家，判例不具有拘束力，所以李明华案也不应成为之
后类似案件审判的依据。 合肥市烟草专卖局 杨艳

一个案例引发的关于非法经营罪认定的思考

《刑法》第225条明确界定了非法经营罪，实际工
作中，涉烟案件也经常涉及此项罪名，但因为法律工
作者对此罪构成的认定不同，造成实践中对持证经营
户是否构成此罪出现矛盾的判决，笔者从各判决的矛
盾点入手，从五个角度阐释了自己的见解，表明了矛
盾判决其实并不矛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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